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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３２８６

证券简称：日盈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４２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盈电子”或“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公司子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８

年

０８

月

２９

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２７

）。

一、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为充分利用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０９

月

０５

日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结

构性存款。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８

年

０９

月

０６

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江苏日盈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３１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将到期理财产品赎回，收回本金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取得理财收

益合计人民币

３３４

，

０００

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上述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本金及收

益均已全部收回。 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人

理财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购买

金额（万）

起息日 结息日

预期

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回

本金金额

（万）

实际

收益（元）

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

分行

结构性存款代码

２１００１１２０１８３６２１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９－０５ ２０１８－１２－０４ ４．４５％ ３

，

０００ ３３４

，

０００．００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受托人

理财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购买

金额（万）

起息日 结息日

预期

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回

本金金额

（万）

实际

收益（元）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

宝一号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５３

期收益凭证

本金保

障固定

收益型

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０５ ２０１７－１２－０４ ４．６５％ ６

，

０００ ６９５

，

５８９．０４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

宝一号

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１４

期收益凭证

本金保

障固定

收益型

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０６ ２０１８－０３－０５ ５．２０％ ６

，

０００ ７６９

，

３１５．０７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

宝一号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４３

期收益凭证

本金保

障固定

收益型

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３－０９ ２０１８－０６－１１ ４．９５％ ４

，

０００ ５１７

，

４１５．０２

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

分行

结构性存款代码

２１００１１２０１８２６０２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２７ ２０１８－０９－２５ ４．２０％ ２

，

０００ ２１０

，

１９４．４４

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

分行

结构性存款代码

２１００１１２０１８３６２１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９－０５ ２０１８－１２－０４ ４．４５％ ３

，

０００ ３３４

，

０００．００

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

分行

结构性存款代码

２１００１１２０１８３９１３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１

，

５００ ２０１８－０９－２６ ２０１８－１２－２６ ４．２０％

暂未

到期

暂未到期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前十二个月累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

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 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

权额度。

三、备查文件

银行业务回单

特此公告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０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０６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３４

债券简称：

１１

华微债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到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盛科技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鹏盛”）关于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到期购回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上海鹏盛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与江

海证券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购回交易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上海鹏盛将该项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全部购回，

并办理了相关解押手续。 上述质押式回购的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１．０６％

。

上海鹏盛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与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购回交易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海鹏盛将该项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全部购回，并

办理了相关解押手续。 上述质押式回购的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５．９９％

。

截至本公告日，上海鹏盛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７３

，

５０２

，

４６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０８％

。

本次解押后， 上海鹏盛累计质押公司股份合计

１１２

，

０１１

，

５００

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６４．５６％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９０％

。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８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号：

２０１８－１０１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已经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

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社会公众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

１３

元

／

股。 按回购金额上

限

２

亿元、回购价格上限

１３

元

／

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总数为不超过

１５

，

３８４

，

６１５

股，且

不低于

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回购股份总数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１．２７％－２．５４％

。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

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

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为

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等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情形。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

后

３６

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中的一项或多项，未使用部分应予以注销。回购实施期限为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３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４

、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在回购期限内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预案无法

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

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等原因终止本次回购而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回购

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可能面临因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

构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增强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业务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

等，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

本次回购事项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为促进公司健康稳定长远发展，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公司综合考虑市场状况和公司的财务资金状况，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转换上市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等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情形。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

３６

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中的一项或多项，未使

用部分应予以注销。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社

会公众股份。

（三）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近期公司股价走势，本次回购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

元

／

股。

实际回购股份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启动后视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并结

合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

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四）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

亿元人民币。 按回购金额上限

２

亿元、回购价格上限

１３

元

／

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总数为

不超过

１５

，

３８４

，

６１５

股，且不低于

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回购股份总数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１．２７％－

２．５４％

。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

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１

、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如果

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实施期限提前届满：

（

１

）如果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亦

即回购实施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

２

）如公司股东大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

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

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２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

１

）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个交易日内；

（

２

）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３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１０

个交易日以上，公司将在股

票复牌后对回购方案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回购实施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

并予以实施。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

１３

元

／

股进行测算，预计

股份回购数量约为

１５

，

３８４

，

６１５

股。假设本次回购股份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

３６

个月内用

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为

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中的一项或多项，回购股份应全部予以注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

结构变化预测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

通股

３００

，

１８４

，

３６５．００ ４９．６３％ ３００

，

１８４

，

３６５．００ ５０．９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０４

，

７０３

，

６６５．００ ５０．３７％ ２８９

，

３１９

，

０５０．００ ４９．０８％

三、股份总数

６０４

，

８８８

，

０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８９

，

５０３

，

４１５．００ １００％

注：由于“迪龙转债”持有人转股，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发生变化，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公司总股本为

６０４

，

８８８

，

０３０

股。

（八）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８４

，

０６３．５６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

２０９

，

５９４．２３

万元，流动资产为

２４０

，

４１７．７０

万元。 按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本

次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为人民币

２

亿元，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流动

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７．０４％

、

９．５４％

、

８．３２％

。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利用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本次回购价款的总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是可行的，本次回购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公司上市的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

地位。

（九）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六个月内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

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

公司监事周家秋女士于决议前六个月内出售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变动日期

变动股份

数量（万股）

成交均价 变动原因 变动比例（

‰

）

当日结存

股数（万股）

周家秋

２０１８－０９－１７ －４．００ ７．８３

竞价交易

０．０６６１ ２１０．００

周家秋

２０１８－０９－０４ －４．００ ７．７１

竞价交易

０．０６６１ ２１４．００

周家秋女士减持公司股票行为系其根据其个人需求及公司股价在二级市场的表现而自

行作出的判断，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公司已按相关

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做

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

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十）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完成本次公司回购股份事宜，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全权办理回购各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调整具

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２

、如遇证券监管部门有新的要求以及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根据国家规定以

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和市场情况对回购方案进行调整。

３

、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过程中发生的

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并进行相关申报。

４

、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５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６

、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回购股份的具体处置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

激励计划、 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及未能实施前述事项予以注销

等）。

７

、对回购的股份进行注销并通知债权人。

８

、决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９

、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股份事项完成后， 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

宜。

１０

、依据有关规定办理与本次回购股份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１

、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在回购期限内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预案无

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２

、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

定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等原因终止本次回购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３

、如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可能面临因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

部授出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

风险。

三、独立董事意见

针对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事宜，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

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审议该事项的董事会会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转换上市公司发行

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中的一项或多项，本次回购有利

于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有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价值及

股东权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

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

同时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份回购已取到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

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性条件，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补

充规定》的相关要求进行了信息披露，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完成本次股份回购，符合

《管理办法》、《补充规定》的相关要求。

五、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专用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股份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可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二）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

１

）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

（

２

）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１％

的，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３

日内予以披露；

（

３

）每个月的前

３

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

４

）定期报告中。

股东大会通过回购议案之日起，拟定回购期限过半、距回购期限届满

３

个月时仍未实施

回购股份方案的，董事会应当对外披露尚未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回购期届满或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后，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

３

日内公告回购股份

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以及支付的总金

额等内容。

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当对回购方案

进行相应调整并及时披露。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更新后）；

３

、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４

、独立董事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的独立意见；

５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雪迪龙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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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高管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浙江如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江如山”）、诸暨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诸暨鼎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６．２２％

。 其中浙江如山持有公司股份

８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

３．９８％

；诸暨鼎信持有公司股份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２．２４％

。 公

司财务总监管东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６２８

，

５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０．３０％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披露了 《展鹏科技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

０３４

），浙江如山及诸暨鼎信拟在计划期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

６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 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０％

，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

定。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７

日披露了 《展鹏科技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

０３２

），公司财务总监管东涛先生拟在计划期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１６７

，

１００

股，

且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２５％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际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以上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届满， 浙江如山及诸暨鼎信累计减持

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０．４９７７％

。 管东涛累计减持

４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

０．０１９１％

。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浙江如山高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５％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９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４．４８％ ＩＰＯ

前取得：

９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

诸暨鼎信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５％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ＩＰＯ

前取得：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

管东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６６８

，

５７０ ０．３２％ ＩＰＯ

前取得：

６６８

，

５７０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浙江如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４．４８％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诸暨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合计

１４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６．７２％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

／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浙江如山高新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０．４９７７％

２０１８／６／８～

２０１８／１２／５

集中

竞价

交易

７．８６－９．２８ ８

，

８９３

，

２７３

未完成：

２

，

８６０

，

０００

股

８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３．９８％

诸暨鼎信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０１８／６／８～

２０１８／１２／５

其他

方式

０－０ ０

未完成：

２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管东涛

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９１％

２０１８／６／７～

２０１８／１２／４

集中

竞价

交易

１２．３９－

１２．７９

５０６

，

２７３

未完成：

１２７

，

１００

股

６２８

，

５７０ ０．３０％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

是

□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

未实施

√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

未达到

√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

是

√

否

特此公告。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０６

日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８－０７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全资附属公司

根据中期票据计划进行提取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

ＣＩＴ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ＴＮ Ｃｏ．

，

Ｌｔｄ．

（以下简称“发行人”）设立了本公司担保的本金总额

最高为

３０

亿美元（或以其它货币计算的等值金额）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本次中

期票据计划”，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本次中期票据计划，截至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已

提取票据

１６．５０

亿美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本公司、发行人及联席牵头经办人签署认购协议，

再次对本次中期票据计划进行提取，提呈发售及发行总面值

３

亿美元的

３

年期提取票据（以

下简称“本次提取票据”），本次提取票据依据美国证券法

Ｓ

条例发行。 本次提取票据以美元

计值，由本公司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公司及发行人已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请批准本次提取票据以仅向专业投资

者（定义见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发行债务的方式上市及买卖，有关批准预计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生效。

本次提取票据的主要条款如下：

发行人

ＣＩＴ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ＴＮ Ｃｏ．

，

Ｌｔｄ．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的间

接全资附属公司）

担保人 本公司

发行货币 美元

本次票据发行期限 三年期

本次票据发行规模

３

亿美元

本次票据发行价 面值总额的

９９．５７７％

本次票据票息 每年

４．２５％

定价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发行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到期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本次提取票据的其他情况（如，资金用途、联席牵头经办人等），可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发布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１

证券简称：飞乐音响 编号：临

２０１８－０５９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转发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

２０１８

司冻

４１３

号）及其附件《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２０１８

）沪

０１

民初

１３７２

、

１３７３

号〕，获悉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申安联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安联合”）持有的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６８

，

４４２

，

０８２

股股份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 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司法冻结机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被冻结人：北京申安联合有限公司

冻结股份数量：

１６８

，

４４２

，

０８２

股无限售流通股及其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孳息， 其中

１６５

，

４４２

，

０８２

股此前已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司法冻结期限：冻结期限共

３６

个月，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北京申安联合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６８

，

４４２

，

０８２

股，均为无

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０３％

。 本次司法冻结的股份

１６８

，

４４２

，

０８２

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二、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原因

经公司与申安联合沟通获悉，申安联合目前尚未收到该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提及的裁定书

等法律文件。 本次申安联合所持飞乐音响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系因上海佳润珠宝有限公司与

申安联合企业借贷纠纷一案，财产保全需要。 此案尚未开庭，申安联合正在积极协商解决。

三、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影响分析

本次司法冻结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上接 B42版)

从长期来看，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以及互联网思维向各行各业进行渗透，使得虚拟

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利用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运营方

式和思维模式改善实体经济的运营效率并从中分享增长红利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来源。 本基金将重点关注互联网行业以及传统行业在互联网技术与思维渗透下所产

生的投资机会。

本基金对拟投资标的企业研究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方面，定性研究方面分

析公司发展战略、资源与能力、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情况，评判公司的行业竞争地位以及业

绩驱动因素；定量研究方面运用主营业务收入、EBITDA、净利润等的预期增长率指标，结

合公司营运指标（如固定资产周转率等）以及经营杠杆指标（如权益乘数等），对公司盈

利的持续增长前景进行综合评价。

本基金将在审慎原则下参与一级市场新股与增发新股的申购。 通过研究首次发行股

票及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基本面因素，分析新股内在价值、市场溢价率、中签率和申购机

会成本等综合评估申购收益率，从而制定相应的申购策略以及择时卖出策略。

3、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采取稳健的投资管理方式，获得与风险相匹配的投资收益，以实现

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保证基金资产的流动性。 本基金通过分析未

来市场利率趋势及市场信用环境变化方向，综合考虑不同券种收益率水平、信用风险、流

动性等因素，构造债券投资组合。 在实际的投资运作中，本基金将运用久期控制策略、收

益率曲线策略、类别选择策略、个券选择策略等多种策略，获取债券市场的长期稳定收益。

4、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提高投资效率更好地达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本着谨

慎原则，参与股指期货投资。 本基金将根据对现货和期货市场的分析，发挥股指期货杠杆

效应和流动性好的特点，采用股指期货在短期内取代部分现货，获取市场敞口，投资策略

包括多头套期保值和空头套期保值。 多头套期保值指当基金需要买入现货时， 为避免市

场冲击，提前建立股指期货多头头寸，然后逐步买入现货并解除股指期货多头，当完成现

货建仓后将股指期货平仓；空头套期保值指当基金需要卖出现货时，先建立股指期货空头

头寸，然后逐步卖出现货并解除股指期货空头，当现货全部清仓后将股指期货平仓。 本基

金在股指期货套期保值过程中，将定期测算投资组合与股指期货的相关性、投资组合 beta

的稳定性，精细化确定投资方案。

5、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权证投资是以权证的市场价值分析为基础，配以权证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

估值水平，以主动式的科学投资管理为手段，充分考虑权证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

性特征，通过资产配置、品种与类属选择，追求基金资产稳定的当期收益。

十

．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60%＋中证综合债券指数收益率×40%

本基金选择沪深 300指数和中证综合债指数分别做为基金股票资产和债券、 货币市

场工具等其他资产的业绩比较基准。沪深 300指数能够反映沪深市场的整体表现。中证综

合债券指数的选样债券的信用类别覆盖全面， 期限构成宽泛。 选用上述业绩比较基准能

够忠实反映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证券市场中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或者更科学客观的业

绩比较基准适用于本基金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

则， 根据实际情况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应经基金托管人同

意，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 2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介上予以

公告。

十一

．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与

债券型基金。

十二

．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复核了

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大成互联网思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 年第三季

度报告，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

）

1

权益投资

908,585,894.00 83.63

其中：股票

908,585,894.00 83.63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77,501,484.81 16.34

8

其他资产

349,364.62 0.03

9

合计

1,086,436,743.43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8,466,012.00 0.78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485,697,805.00 44.88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31,007,692.33 2.87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5,383,195.94 2.35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5,178,232.00 6.02

J

金融业

59,587,436.23 5.51

K

房地产业

35,456,883.30 3.28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3,350,868.92 5.85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25,090,239.85 2.32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09,367,528.43 10.11

S

综合

- -

合计

908,585,894.00 83.96

3．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无。

4．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1 300144

宋城演艺

4,296,091 95,588,024.75 8.83

2 600872

中炬高新

1,769,481 57,685,080.60 5.33

3 002223

鱼跃医疗

2,769,503 51,485,060.77 4.76

4 000661

长春高新

210,324 49,846,788.00 4.61

5 002583

海能达

5,448,213 43,912,596.78 4.06

6 002127

南极电商

5,518,762 40,397,337.84 3.73

7 300628

亿联网络

594,298 36,293,778.86 3.35

8 300059

东方财富

3,153,000 35,471,250.00 3.28

9 000002

万科

A 1,459,131 35,456,883.30 3.28

10 603517

绝味食品

820,700 34,387,330.00 3.18

5．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贵金属。

9．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在股指期货投资中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在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参与股指期货的投资。 此外，本基金还将运用股指期货来管理特殊情况下的流动

性风险，如预期大额申购赎回、大量分红等。

1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12．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

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2）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3）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236,111.52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33,913.69

5

应收申购款

79,339.41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49,364.62

（4）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无流通受限情况。

（6）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九

．

基金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1．本基金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5年 4月 21日，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

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

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

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5.4.21-2015.12.31 -14.50% 3.21% -7.31% 1.63% -7.19% 1.58%

2016.1.1-2016.12.31 -14.74% 1.79% -5.60% 0.84% -9.14% 0.95%

2017.1.1-2017.12.31 28.40% 0.87% 12.81% 0.38% 15.59% 0.49%

2008.1.1-2018.9.30 -15.81% 1.28% -6.83% 0.73% -8.98% 0.55%

2015.4.21-2018.9.30 -21.20% 1.90% -8.03% 0.95% -13.17% 0.95%

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

比较

大成互联网思维混合型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

史走势对比图

（2015年 4月 21日至 2018年 9月 30日）

注：本基金合同规定，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

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 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

约定。

十四

．

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场地费、会计师费、律师费和公证费）；

6、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7、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8、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9、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

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1.5%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

下：

H＝E×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

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

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

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

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

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3－8 项费用”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

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

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降低基

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基金管理人必

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2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五

．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 2018年 6月 5日公布的《大成互联网思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2018年第 1期）》进行了更新，本更新招募说明书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2．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3．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4．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十、基金的投资”部分。

5．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十一、基金业绩” 部分。

6．根据最新公告，更新了“二十四、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

7．根据最新情况，更新了“二十五、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９

证券简称：三毛派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１０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

“并购重组委”）

２０１８

年第

６４

次会议审核，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市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并购重组委关于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申请审核意见的要求， 上市公司和中德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落实，进行了书面回复，并对《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进行了补充披露。

《重组报告书》补充、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在《重组报告书》之“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

指标及非财务指标影响的分析”之“（五）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未来发展战

略、未来业务经营模式、未来业务发展方向及整合措施”中对回复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的相

关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特此公告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


